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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建技〔2025〕43 号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在民用建筑工程

推广应用绿色建材的通知（试行）

各有关单位:

为推动绿色建材产品在我市建设工程的应用，助推我市城乡

建设绿色高质量发展，根据《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

息化部关于进一步扩大政府采购支持绿色建材促进建筑品质提升

政策实施范围的通知》（财库〔2024〕36 号）、《广东省绿色建

筑条例》《广州市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管理规定》（穗府令第 201

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现就在民用建筑工程推广应用

绿色建材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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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色建材范围

本通知所指绿色建材包含通过绿色建材产品认证，或满足财

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绿色建筑和绿

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2025 年版）》的建材产品。

二、加强在民用建筑工程推广应用绿色建材

（一）2025 年 2 月 1 日起取得立项批复的政府投资和以政府

投资为主（以下简称“政府投资”）的民用建筑工程应使用绿色

建材，应用比例不低于 20%。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按照《绿色建筑评

价标准》GB/T 50378中的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二）鼓励其他民用建筑工程积极使用绿色建材产品。

三、建立绿色建材采信机制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立绿色建材产品信息采集和发布

制度，根据企业自愿，对获得绿色建材产品认证的绿色建材进行

信息采集，并定期公布采集的绿色建材信息。建设、施工单位可

依据产品信息选用绿色建材。

绿色建材产品信息采集渠道和采集结果可通过广州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门户网站（网址：http://zfcj.gz.gov.cn/）查询。

四、政府投资民用建筑工程绿色建材应用责任

（一）建设单位应落实绿色建材应用首要责任，根据相关规

定制定绿色建材应用计划，在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中明

确绿色建材应用概况和应用比例。在组织编制采购文件（工程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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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文件）和拟定施工合同时，明确相应的绿色建材采购（招标）

要求，加强项目应用绿色建材的管理，按要求采购或敦促施工单

位采购和应用绿色建材产品，留存绿色建材采购和使用凭证，竣

工验收前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对绿色建材应用情况进行验

收，并填写《广州市民用建筑工程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报告书》

（附件 1），将报告书扫描上传广州住建 APP 系统（具体上传工作

可由施工单位登录广州住建 APP 完成）。

（二）设计单位应在施工图设计文件中明确工程使用的绿色

建材种类、性能、比例等指标，将绿色建材应用情况纳入《绿色

建筑设计说明专篇》，并提供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报告书。

（三）施工单位应严格落实绿色建材采购和使用要求，按设

计文件加强绿色建材应用过程的质量控制，核查绿色建材相关证

书、检测报告、产品合格证等证明文件，建立绿色建材进场专项

台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名称、规格型号、产品数量、进货

单位、生产厂家、质量证明文件编号（包括绿色建材产品认证证

书等证明性材料）、进场时间、进场复验报告等），并分别于每

年 1 月 7 日和 7 月 7 日前通过广州住建 APP 系统，汇总填报本工

程使用绿色建材的数据（附件 2），工程竣工验收时，应在工程施

工自评报告中反映绿色建材使用情况（可在施工自评报告的“工

程施工过程控制情况”栏简述绿色建材使用情况）。

（四）监理单位应当监督施工单位按照设计要求和本通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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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采购和使用绿色建材，在材料进场验收时应复核有关证明材料，

包括采购合同、发票、供货单、检测报告、绿色建材产品认证证

书等，检查并督促施工单位建立绿色建材产品使用台账。发现施

工单位违反设计文件要求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时，应要求施工

单位及时整改，施工单位拒不整改的，应及时向建设工程质量监

督机构报告。分别于每年 1 月 10 日和 7 月 10 日前通过广州住建

APP 系统，对本单位监理的项目施工单位填报的绿色建材应用数据

进行核实确认并上报（操作指南见附件 3）。工程竣工验收时，应

在工程质量评估报告中反映绿色建材使用情况（可在质量评估报

告的“施工阶段原材料、构配件及设备质量控制情况”栏简述绿

色建材使用情况）。

五、加强监督管理

（一）市、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加强对政府投资民用

建筑工程建材进场（含绿色建材）和施工过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同时敦促项目单位做好相关数据统计和报送工作。

（二）各级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切实履行职能职责，加强绿

色建材应用监督管理，敦促工程各方严格落实绿色建材推广应用

相关责任，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促进绿色建材在我市建设工

程广泛应用。对于积极应用绿色建材的施工单位予以鼓励，对施

工单位未按施工合同和设计要求应用绿色建材的，纳入信用信息

记录。同时将信用记录推送给相关行业协会或第三方机构，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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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信用评价范围进行信用评价评分。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试行一年，我局将根据试行情况适时修

订。

附件：1.广州市民用建筑工程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报告书

2.广州市民用建筑工程应用绿色建材统计表

3.施工、监理单位应用广州住建 APP 系统填报绿色建

材应用数据操作指南

4.监管单位应用广州住建 APP 系统操作指南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 年 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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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州市民用建筑工程绿色建材应用

比例计算报告书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填写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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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表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工程类别 居住建筑  公共建筑 

建设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设计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施工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监理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建筑面积 楼栋总数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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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绿色建材应用比例和得分计算表

建筑材料类别

绿色建

材应用

量

建筑材

料应用

总量

绿色建材

应用量占

比 Ps

计算要求
得分标

准

实际计

算得分

主体及

围护结

构工程

用材 Q1

预拌混凝土 Ps≥80%

45

预拌砂浆 Ps≥80%

砌体材料 Ps≥80%

石材 Ps≥80%

防水密封材料 Ps≥80%

保温隔热材料 Ps≥80%

混凝土构配件 Ps≥80%

钢结构构件 Ps≥80%

轻钢龙骨 Ps≥80%

节能门窗 Ps≥80%

遮阳制品 Ps≥80%

其他主体及围护结

构工程用材
Ps≥80%

装饰装

修工程

用材 Q2

吊顶及配件 Ps≥80%

35

墙面涂料 Ps≥80%

装配式集成墙面 Ps≥80%

壁纸（布） Ps≥80%

建筑装饰板 Ps≥80%

装修用木制品 Ps≥80%

石膏装饰材料 Ps≥80%

抗菌净化材料 Ps≥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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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陶瓷制品 Ps≥80%

地坪材料 Ps≥80%

节水型卫生洁具及

其他
Ps≥80%

其他装饰装修工程

用材
Ps≥80%

机电安

装工程

用材 Q3

管材管件 Ps≥80%

15

LED 照明产品 Ps≥80%

新风净化设备及其

系统
Ps≥80%

供暖空调设备及其

系统
Ps≥80%

热泵产品及其系统 Ps≥80%

辐射供暖供冷设备

及其系统
Ps≥80%

其他机电安装工程

用材
Ps≥80%

室外

工程

用材 Q4

雨水收集回用系统 Ps≥80%

5透水铺装材料 Ps≥80%

其他室外工程用材 Ps≥80%

备注：

1.实际计算方法：Qn＝Qn总×N 绿/N

式中：Qn——Q1～Q4各类一级指标实际得分值；

Qn总——Q1～Q4各类一级指标理论计算分值，Q1～Q4分别为

45、35、15、5；

N 绿——各类二级指标中工程实际使用并满足绿色建材要

求的建材品类数量。绿色建材用量应达到相应品类

总量的 80%方可得分；

N——各类二级指标中工程实际使用的建材品类数量。

2.绿色建材应用量单位可以是体积、面积或重量，根据工程进场建

材时登记的单位（或者采购时使用的单位）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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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结论表

工程项目

楼栋名称或编号

计算指标 设定分值 实际计算得分

主体及围护结构工

程用材（Q1）
0~45

装饰装修工程

用材（Q2）
0~35

机电安装工程用材

（Q3）
0~15

室外工程用材（Q4） 0~5

绿色建材

应用比例

P =〔（Q1+Q2+Q3+Q4）/10
0〕× 100%

建设单位（盖章） 签字：

设计单位（盖章） 签字：

施工单位（盖章） 签字：

监理单位（盖章） 签字：

日 期

注：1.当某项目为多栋建筑构成，按楼栋名或楼栋编号分别列出。

2.绿色建材应用量占比按《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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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现场佐证材料

1.工程竣工说明及竣工图；

2.符合绿色建材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证明材料；

3.材料进场验收材料和建材使用明细；

4.绿色建材使用说明及第三方检测报告（有效期内）；

5.绿色建材评价认证证书（有效期内）；

6.其他证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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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州市民用建筑工程应用绿色建材统计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建设单位

年 上/下 半年应用绿色建材具体情况

建筑材料

类别

绿色建材应

用量

建筑材料

应用总量

绿色建材

应用量占比

绿色建材生产

企业名称

主体及

围护结

构工程

用材

预拌混凝土

预拌砂浆

砌体材料

石材

防水密封材料

保温隔热材料

混凝土构配件

钢结构构件

轻钢龙骨

节能门窗

遮阳制品

其他主体及围护

结构工程用材

装饰装

修工程

用材

吊顶及配件

墙面涂料

装配式集成墙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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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纸（布）

建筑装饰板

装修用木制品

石膏装饰材料

抗菌净化材料

建筑陶瓷制品

地坪材料

节水型卫生洁具

及其他

其他装饰装修工

程用材

机电安

装工程

用材

管材管件

LED 照明产品

新风净化设备及

其系统

供暖空调设备及

其系统

热泵产品及其系

统

辐射供暖供冷设

备及其系统

其他机电安装工

程用材

室外工

程用材

雨水收集回用系

统

透水铺装材料

其他室外工程用

材

备注：本表由施工单位每半年通过广州住建 APP 系统填写，统计整个工程项目使用情况，

由工程监理单位进行核实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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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施工、监理单位应用广州住建 APP系统

填报绿色建材应用数据操作指南

在“广州住建 APP”每半年（每年 7 月 1 日和次年 1 月

1 日）将自动发送待办消息给需填报绿色建材应用的政府投

资类民用建筑工程。

一、施工单位操作说明

1.施工单位可通过待办消息或点击“绿色建材”应用入

口，进入绿色建材应用数据填报页面进行填报。

2.若工程已完工，施工单位在填报时可在“工程是否已

完工”选项中选择“是”，此时需将已盖章的《广州市民用

建筑工程绿色建材应用比例计算报告书》（附件 1）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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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至本系统。完工后将不再需要报送绿色建材应用情况。

二、监理单位操作说明

1.施工单位填报完成后，监理单位可通过待办消息或点

击 “绿色建材”应用入口进行审核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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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监管单位应用广州住建 APP系统操作指南

一、绿色建材标识

2025 年 2 月 1 日起，系统会自动将新取得施工许可的政

府投资类工程纳入需填报绿色建材应用的工程中，各区监督

站可通过广州住建 APP 端自行新增/取消标识。

1.在“广州住建 APP”中，点击“工作”中“监督应用”，

再选择“绿色建材标识”监管业务应用。

2.进入“绿色建材标识”监管业务应用，支持新增标识

/取消标识，勾选对应工程后点击“提交”即可。若为新增

标识，对应工程的施工单位需每半年填报绿色建材应用情

况。

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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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住建 APP”中，点击“工作”中“监督应用”，

再选择“绿色建材统计”监管业务应用，查看绿色建材应用

填报情况。



公开类别：主动公开

──────────────────────────────────────────────────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5 年 1月 17 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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